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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《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》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编制说明 

 

 

一、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工作基本情况 

我国的环境保护标准是与国家的环境保护事业同时发展起来的。

1973 年，我国发布了第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标准—《工业“三废”排

放标准》，在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正式发布前，发挥了环境保护法规

的作用。此后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，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现已初

具规模。目前，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由国家和地方两级构成。国家

级环境保护标准包括环境质量标准、污染物排放（控制）标准、环境

标准样品、环境保护（行业）标准及其他国家环境保护标准，截至

2005 年 12 月 31 日，共计 841 项。地方级环境保护标准包括环境质

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，北京、上海、山东等省市共制定了地方环

境保护标准 30余项。 

国家环境质量标准涉及空气、水、土壤、噪声和振动等方面，共

16 项标准。国家污染物排放（控制）标准包括水污染物、空气污染

物和噪声排放标准以及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，共 84 项。国家环境

标准样品的种类包括水、空气、土壤、生物质等，共 251项。 

国家环境保护（行业）标准和其他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共 490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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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内容核辐射和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标准、环境污染物与有害因素监

测方法标准、环境保护基础标准、建设项目监督管理标准、清洁生产

标准、环境标志产品标准、环保产品标准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等。 

目前正在制修订的各类标准有 300多项，按“十一五”国家环保

标准规划，要制修订 1400 多项各类标准，并逐步建立国家环境保护

技术法规体系、丰富标准体系。 

    二、环境保护标准的管理体制 

按现行法律规定，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污染物排放（控制）

标准，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（包括批准、发布）。地方环境质量

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由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制定，报国家环境保护总

局备案。 

按 2000 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就标准管理问题的协调意见，国家环

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（控制）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批准、由

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（现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）编号、由两

局（环保总局和质检总局）联合发布。 

三、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的技术力量 

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主要由相关的环境保护科研、监测机构以及其

他部门、行业的研究机构承担。标准管理工作的主要技术支撑单位是

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标准研究所。 

四、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面临的工作任务和工作中存

在的问题 

环境保护标准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具有项目数量多、工作周期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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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修订程序复杂、质量要求严格等特点，上述特点也增加了标准管理

工作的难度。标准是特殊的规范性文件，要保证标准的质量必须按程

序开展制修订工作。一个标准制修订要经过立项、下达计划、开题论

证、征求意见、技术审查、行政审查、批准、编号、发布、出版等环

节，因此项目管理的工作量很大。 

“十一五”期间，标准管理工作任务将十分繁重，主要表现在

三个方面：第一，目前有 300多项历年下达的标准计划项目正在进行

制修订工作，2006 年将再新启动 100 多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，而且

“十一五”期间每年至少要启动 100项标准，标准制修订工作周期一

般为 2-3年，这样经过累加，从明年开始将要同时对 500项左右的标

准制修订项目实施管理；第二，按总局要求，2006 年要再完成 100

项标准；第三，“十一五”期间要完成 120多项重要环保技术法规（环

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）制定工作。 

目前，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的现状与完成“十一五”工作目标的

要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，亟待解决。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标准制修订

工作规范化程度低、随意性大、质量保证机制不健全、工作程序不严

密、管理技术支撑力量薄弱等。据统计，目前在进行制修订的 300多

个标准项目，分别由 60 多家单位承担，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单位

以前没有制订环境保护标准的工作经历，不了解制订环保标准工作的

基本要求和程序。按环境保护标准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，要在确定项

目承担单位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，今后还将有更多的单位承担环境保

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的任务，这将给标准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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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环境保护标准的制修订工作，1996 年原国家环保局根据

当时标准工作的职责，制定了《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

（修）订管理办法》。但由于该办法制定的时间较早，已远远不能适

应现阶段和今后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管理工作的要求。 

由于没有适用的管理办法，在各项标准制修订工作中出现许多

问题，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及时的解决，将会妨碍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健

康发展，将会妨碍国家环境保护标准“十一五”目标的实现。这些问

题主要表现在： 

1、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管理部门与标准制修订项目承担单位之间

的权利、义务关系不明确，下达标准制修订计划时，不能确定项目的

总经费额度，不便于承担单位安排工作，也不便于管理部门监督检查

项目进展情况。 

2、对标准制修订工作的程序、工作内容与深度、工作的质量要

求、时间进度要求等没有明确、具体的要求，各个承担单位的工作人

员只能根据自己对于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理解开展制修订相关工作，

工作的盲目性、随意性很大，工作质量难以达到标准的要求。 

3、标准管理方式粗放，标准的计划、征求意见、审查等工作尚

未形成制度，对各种强制执行的技术法规和指导性标准没有明确各自

的工作程序，增加了管理的难度。 

4、标准及相关编制材料的格式不统一、不规范，不便于审查、

保管、归档。 

综上所述，根据标准工作的任务和现状，标准工作迫切需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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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适用于当前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要求的、实用的管理工

具。 

五、内容说明 

本办法针对当前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各类问

题，根据环保标准制修订工作各个阶段的特点和要求，对标准制修订

工作，即由形成和下达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计划到国家环境保护

标准发布并出版正式文本的整个工作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工作分别作

出了规定。 

考虑到本办法实质上是管理和工作的工具，其主要使用者是标

准管理部门、标准制修订项目承担单位、标准管理管理技术支撑单位

和出版单位，因此办法应具有足够的可操作性，内容力求具体、详细、

周到、实用，不采用华而不实的表述和空洞无物的套话、空话。 


